
 

 

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

对外服务收费与支出管理办法 

【2021 年 3 月试行】 

为加强和规范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以下简

称“中心”）对外服务管理，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，实现资源共享，

促进中心的快速发展，根据《华南理工大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及其

它有关法规，结合中心实际特制定本办法。 

（一）总 则 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心名下专业化平台的设备使用、人员培训、

委托开发等服务性收费；受学校归口部门监督管理。 

第二条 中心委托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、医疗器械研究检验中

心对相关服务收费，分别设立收入与支出科目。 

第三条 中心管委会对各项收费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，中心分管副

主任负责收费日常监督等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收费立项与管理 

第四条 服务收费标准由服务平台提出方案，包括人员培训、检验

检测、委托开发等。平台在收费前 1 个月提出书面申请，

填写《中心服务收费立项申请表》，经主管副主任审核同

意，提交中心管委会审批。申请内容必须说明：拟收费项

目、对象、标准以及收费依据、成本核算等论证情况。 



第五条 获得批准的收费项目在实施收费时，必须在平台现场将收

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公示。未经中心批准立项的收费项目一

律不得收费。 

第六条 委托收费单位财务人员应具有充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根

据《立项申请表》做好实际收入等各项信息登记，不得私

自收取有关费用。 

第七条 建立健全收费检查监督制度。中心管委会将收费监督纳入

日常工作，定期对各类收费收入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、监

督。委托收费单位应接受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有关收费依

据、清单、账表等资料。 

（三）支出管理 

第八条 收支两条线。中心所有对外服务收入由中心统筹安排，经

费的支出需由中心管委会同意，并交委托收费单位审批。 

第九条 相关服务收入可用于平台内部的条件建设、聘用人员的劳

务费、补贴、中心公共资源的维修维护等。 

第十条 各项支出严格按照学校财务管理规定执行，不得伪造、虚

假支出。如有违反规定的，将追究经办人员的直接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行。由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

程技术研究中心负责解释和修改。 

 


